
穀保家商一年級愛國歌曲比賽辦法 

100年 8 月 1 日學務處室會議修訂 

壹、依據：本校年度軍訓教育實施計畫及行事曆辦理。 

貳、目的：激勵學生愛國情操，發揚團隊精神，以達文武合一教育之成效。 

    參、比賽細則： 

  一、時間：一年級上學期實施，時間另訂。 

  二、地點：本校外操場 

  三、參加對象：本校一年級各班級（普一智、綜一智等班因人數不足及建教班，僅參觀不

參與比賽）。 

  四、組別區分： 

  １、科別區分比賽另訂 

  ２、區分為停止間與行進間： 

  停止間：採原地立定方式演唱自選曲及校歌。 

        行進間：以縱隊行進方式演唱指定曲乙首（共廿二首，由班級自行擇定一首）。 

肆、服裝穿著規定：一律著冬季校服不加外套，配件、髮飾可以班為單位自行設計。惟應力

求整齊劃一、頭髮以不染、不燙為原則。凡有服儀不整（含頭髮染、燙

）每一人扣總分1分。 

伍、評分標準： 

一、指揮10%：含指揮動作、口令，學生部隊掌握、隊形變化等。 

    二、音調30%：音色、節拍、曲調、音量等。 

三、精神30%：含服裝儀容、表情等。 

四、步伐30%：含停止、行進間隊伍協調性。 

  五、各班比賽使用時間為5分30秒至6分30秒，不足5分30秒或超過6分30秒，每30秒扣總分1

分，以此類推每超過或不足30秒再扣1分。 

陸、評審委員編組：為求公平、客觀，所有評審委員一律聘請他校之資深軍訓教官、或音樂

老師擔任評審工作。 

柒、獎勵： 

一、家事類科取前三名；商業類科取前四名，各頒錦旗乙面、飲料三箱。 

二、各類科評選最佳指揮各乙員，頒發個人獎狀乙幀，以資證明。 



  三、比賽全程評審秩序競賽，錄取一名，頒精神總錦標錦旗乙面，飲料三箱，並於該週勤

怠守紀比賽加二分。 

  四、各組第一名班級導師記嘉獎兩次，2-4名班級導師記嘉獎乙次，學生個人獎勵，由導師

酌優簽獎。 

  五、獲獎班級與個人可於學生護照卡登錄證明。 

捌、一般規定： 

      一、指揮由各班遴選，負責隊伍指揮訓練等事宜。 

  二、參加人數：以全班參加為原則，有特殊原因不能參加者應專案報備，無故未到者扣該

班級總成績一分。 

      三、各可作隊型變化，成果列入評審委員評分參考。 

      四、學生指報告詞及計時標準如下規定： 

    １、隊伍由指揮同學整隊後，在預備位置【稍息】待命。 

    ２、俟司儀下達【出場班名】後【開始計時】，指揮同學即將隊伍帶至演唱位置。 

    ３、指揮同學整理隊伍後向主席報告：【○○班愛國歌曲比賽指揮○○○報告：實到參加

人數○○名，演唱歌曲：自選曲○○○，指定曲○○○，報告完畢，演唱開始】。 

    ４、在原地演唱停止間【自選曲】。 

    ５、行進間演唱【指定曲】。 

  五、自選及指定曲歌曲於  月  日前，由班長送至教官室彙整。 

  六、比賽出場序於  月  日上午  時，由各班班長抽籤決定出場順序。 

  七、愛國歌指揮者指揮動作，於10月25日統一於司令台驗收。 

  八、本案所需經費概算請如附表。 

玖、本辦法呈奉  校長核定後施行，如有未盡事宜另行頒佈。 

 


